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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交通科技執法作法初探 

A Preliminary Study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raffic Technology Enforcement 

 Practices 

 

運輸安全組 黃耀緯 

 

研究期間：民國112年1月至112年12月 

 

摘要 

本文針對國內使用交通科技執法之項目、實例及改善資料，暨國

外使用交通科技執法項目、作法及推廣應用的經驗進行初探，多數文

獻指出交通科技執法可降低員警值勤負擔、具有正向之效果，舉凡違

規情形改善、事故件數降低及車流速率趨於穩定等，並確實影響車輛

駕駛人之行為。經蒐集國內現況資料及實例分析亦觀察到交通科技執

法後確實給予一定成效，進而支持繼續推動之有效性，並建議相關部

門應持續以改善交通安全與會大眾溝通宣導、持續追蹤執法地點之事

故及違規資料，強化相關統計分析，以及可透過相關執行方式增加用

路人察覺違規即有可能被裁罰，以達效果外溢之作用。 

 

關鍵詞： 

科技執法、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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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隨科技日新月異，交通科技執法自廣為人知之區間測速，發

展至今諸如違規停車、違規迴轉、闖紅燈、未依標誌標線行駛、

未保持路口淨空、高架橋違規行駛或車不讓行人等，亦已於國內

各縣市廣泛運用，然各類別及樣態之效果及是否造成用路人行為

改變，仍有研究之必要。 

本計畫針對國內交通科技執法方式進行現況分析，透過蒐集

國內政府機關資料，並進行國際比較，探討交通科技執法之效果

為何、是否造成用路人行為改變，以及如何讓民眾接受及實施的

必要性與成效，進而提出倡議並擴大效果。 

二、研究內容與工作項目 

本研究內容包括以下工作項目： 

(一) 國內現況資料蒐集：蒐集國內使用交通科技執法之項目、實

例及改善資料，了解國內交通科技執法現況。 

(二) 國外推動經驗蒐集：蒐集國外使用交通科技執法項目、作法

及推廣應用的經驗，初步分析與國內差異處，期能汲取國外

更佳作法及發現用路人行為改變之成效，以做為國內繼續推

動之倡議，並擴大執法效果。 

三、辦理方式 

(一)藉由國內外文獻、研究報告或透過網路搜尋組織網站、新聞

等方式，蒐集國內外使用交通科技執法之項目、作法、成效

及推廣應用的經驗。 

(二)蒐集國內使用交通科技執法實際資料，透過實證分析其成效，

提出後續推動倡議及發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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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及國內外作法 

為探討交通科技執法各類別及樣態之效果及是否造成用路人行

為改變，以及如何讓民眾接受及實施的必要性與成效，所回顧之文獻

及國內外作法。 

一、 整合性文章 

歐洲運輸安全理事會 (European Transport Safety Council, 

ETSC)[1]是接受歐洲政府與民間機關、國際組織等經費支援辦理

道路交通安全相關計畫的歐洲組織，其針對歐洲關切的課題，盤

點彙析歐洲各國法規、政策、計畫、資料，並發佈研究成果。 

ETSC 的道路安全績效指數 (Road Safety Performance 

Index ,PIN)計畫於 2006 年設立，旨在回應歐盟制定的第一個道

路安全目標，即 2001年至 2010年間將道路死亡人數減少一半。

透過比較成員國的表現，PIN 有助於確定和推廣最佳實踐，並激

發提供盡可能安全的道路運輸系統所需的政治領導力。此外，PIN 

涵蓋道路安全的所有相關領域，包括道路使用者行為、基礎設施

和車輛以及道路安全政策制定。ETSC每年都會發布有關道路安

全特定領域的 PIN Flash 報告。 

2019年 PIN Flash Report 36[2]主要探討如何降低速度，報告

中提到： 

1. 速度是整體道路安全性能的ㄧ個主要因素。大約三分之ㄧ

的致命碰撞事故是由超速和不適當的速度造成的。在歐盟，

37%的道路死亡發生在市區道路上，其中高達 70%是弱勢

道路使用者(40%是行人，18%是機車駕駛，12%是自行車

駕駛)。 

2. ㄧ些地方當局逐漸意識到 50kph 或更高車速對弱勢道路

使用者造成的風險。歐洲越來越多的城鎮正在引入或擴展

30kph的區域，特別是在學校周圍以及行人和騎自行車者

較多的住宅區和購物區。 

3. 市區道路高達 75%的觀測速度高於速限(50kph)、農村非

高速公路高達 63%的觀測速度高於速限(70-100 kph)(部分

國家有調降速限)、高速公路高達 59%的觀測速度高於速

限(100-130kph)。 

4. 本報告也比較 PIN 國家間的執法活動水準(假設超速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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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的增加代表執法活動增加)，總體而言，整個歐盟發現

的超速違法行為總體似乎有所增加，這主要是由於攝影機

及網路普遍使用；然而，每個成員國的攝影機數量和超速

罰單數量存在很大差異。 

5. 在能夠提供 2010 年至 2017 年期間超速罰單數量數據的

27個國家中，有 18個國家的數字有所上升，而有 9個國

家下降(如圖 1)；其中愛沙尼亞及丹麥超速罰單數量增加

了 12%，兩國家同期道路死亡人數下降幅度高於歐盟平均，

另瑞典、羅馬尼亞和荷蘭的年度超速罰單數量下降，這些

國家自 2010年以來道路死亡人數下降幅度最大。 

6. 事實證明，路邊移動式警察取締與交通科技執法（包括區

間平均測速或定點超速）的結合是解決超速問題的有效工

具。 

 

圖 1  2010年至 2017年期間超速罰單數量的年度變化(單位：%)[2] 

2022年 PIN Flash Report 42[3]主要探討如何透過交通執法致

力於改善更安全的道路，報告中提到： 

1. 實施 PIN (The ETSC Road Safety Performance Index)的國

家，2010年至 2019年期間提供超速罰單數量數據的 28個

國家中，有 21個國家的超速罰單數量有所增加。 

2. ETSC估計，如果歐盟所有道路的平均速度僅下降 1kph，

每年就可以挽救 2,100 人的生命。 

3. 研究發現只有在發現違規行為後立即反饋或裁罰，才能實

現執法帶來的長期行為影響。例如在瑞典，測速發出的罰

款會在一週內送達，以便連接與超速有關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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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執法的基礎是讓駕駛人感覺他們在違反規定時可能

會被發現並受到裁罰。因此，有效的執法策略並不是提高

罰款金額，而是增加駕駛者察覺的機會。持續密集的交通

執法並得到充分解釋和宣傳也會對駕駛員的行為產生長

期影響。 

5. 如果警方控制以下情況，執法的有效性會更好：有足夠的

宣傳、長期持續執行、民眾不可預測且難以躲避、結合高

度可見和不顯而可見的執法、著重於與碰撞或其嚴重程度

有直接且已證實相關的交通違規行為(如超速駕駛、酒後

駕駛和毒駕、不繫安全帶、闖紅燈、逼車、使用手機…）

等。 

 

2013年 Soole等人[4]針對英國(英格蘭、蘇格蘭)、荷蘭、法

國、捷克及澳洲等國文獻進行回顧，探討平均速度執法對速度合

規性和碰撞事故的影響。 

1. 在蘇格蘭文獻中發現，安裝執法設備區域內進行了安全前

後 5年之比較，總事故減少了 25.3%(從 296件下降為 221

件)，死亡及嚴重事故也分別下降了 50%及 40.6%。另英格

蘭文獻中也比較諾丁漢(Nottingham)設置前 3 年與設置後

7-8年，死亡及重大受傷事故總件數下降 65%。 

2. 綜合文獻回顧結果顯示，有相當多的證據表明平均速度執

法對車輛速度有正面影響，包括平均速度、第 85 個百分

位速度(降幅可多達 1/3)、超速車輛在交通流中的比例和速

度變化。 

3. 成本效益分析的文章不多，但英國高速公路局與阿特金斯

諮詢公司(Atkins Consultants)共同撰寫之 2009年報告發現，

在英格蘭亨廷頓至劍橋的 A14 高速公路(經查約 188km)，

在全面實施平均車速執法的第ㄧ年，可大幅減少約 220萬

英鎊的碰撞成本。 

4. 文獻評估過程很少針對控制駕駛曝光量和均值回歸等混

雜因素探討，但結果一致性認為可以有效降低車速，並有

附帶好處，包括使交通流量更加均勻，減少塞車。 

5. 文章最後呼籲平均速度執法不應成為解決道路設計或路

段維護缺陷的長期替代方案，透過工程解決方案可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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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解決這些問題。 

2017 年 Poole 等人[5]藉由蒐集相關文獻及美國官方數據探

討美國闖紅燈及超速科技執法成效，報告中彙整歸納： 

1. 固定式攝影機在超速項目對傷害事故減少的最佳估計

(best estimate)在 20-25%；而區間測速可以減少超速車輛

的比例以及道路上自由流動交通的 85%速度，進而造就許

多社區根據自由流量的 85%設置速度限制。 

2. 根據美國運輸部的說法，與居民的溝通應始終強調交通科

技執法的好處，並將安全做為實施此類系統的首要原因。 

3. 社區可以考慮優先實施和評估交通科技執法試點，學校區

和工區等地區可能是試點計畫的良好候選者，因為兒童和

道路工人被認為特別容易受到交通傷害。 

二、 個別地區文章 

1999 年 Fleck 與 Smith[6]主要探討了美國加州舊金山 1997

年試行闖紅燈拍照系統之效果。 

1. 美國加州舊金山利用 26個照相機在 36個路口調撥，試行

6個月觀察到闖紅燈車輛數量就下降 40%以上。惟研究並

未提及後續是否有追蹤及其效果。 

2. 其選點考量為闖紅燈引發的碰撞次數、社區團體的建議、

警察單位的建議、地理分佈（Geographical Dispersion）、政

治和歷史因素。 

3. 研究也指出闖紅燈照相是有外溢效應的，推測可能是因為

駕駛始終無法確定照相位置。 

2008 年 Retting 等人 [7]針對美國馬里蘭州蒙哥馬利郡

(Montgomery County)設置測速照相執法進行評估。 

1. 研究發現近 1/4 的超速死亡事故發生在限速 35mph 以下

的街道。 

2. 2007 年蒙哥馬利郡實施測速照相，並透過 4 組研究分組

進行探討，第 1組設置測速照相警告標誌且設置測速照相

(速限 35mph)，第 2組設置測速照相警告標誌且未設置測

速照相，第 3組為相似之地點(惟速限是 40mph)，以及第

4 組維吉尼亞州(Virginia)對照組(為了控制可能影響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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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的外部因素，例如季節性旅行模式的可變性），進行

比較後發現實際設置測速照相地點超速情形明顯下降，且

其他 3組的超速大於 10mph比例也略有下降(如圖 2)，代

表是有外溢效應的。 

3. 研究也隨機電訪民眾，800駕駛人樣本顯示執法6個月後，

60%的駕駛了解測速照相計畫，62%的駕駛支持。 

 

圖 2  實施測速照相執法前後的交通速度變化[7] 

 

三、 評估模型及參數擇定 

交通安全是道路運輸系統的一個特徵，而國家的道路運輸系

統需要採用系統方法來管理，2018年Marusina等人[8]進行研究

探討影響交通科技執法設施運作的因素，提出 1個用於定量評估

交通科技執法系統參數對俄羅斯聯邦地區事故率的影響的模型。

所使用之參數包含道路使用者、地理特性、車輛技術特性、交通

量及交通特性等等，所提出研究階段也將道路事故納入評估機制

(如圖 3)。 

 

圖 3  確保交通安全的交通科技執法系統功能效率之研究階段[8] 



 8 

 

四、 國內文獻 

2019 年楊漢鵬[9]藉由文獻蒐集法，整理國內及其他國家運

用科技設備於交通執法之現況，發現交通科技執法具有減少警力

派遣、克服執法視角限制、長時間持續執行及減少舉發錯誤率等

優點，研究中彙整歸納： 

1.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於臺北市中山北路與通河街路口所建

置「未保持路口淨空行為」車輛之偵測，係採雷達感應器

偵測運行中車流，並於號誌時相變換前約 5 秒(由綠燈轉

為黃燈)，啟動雷達追蹤功能。車輛若於綠燈或黃燈時段，

進入路口偵測範圍，並因前方車流壅塞，致無法於號誌轉

為紅燈時段前通過路口，即構成「未保持路口淨空」違規

要件。 

2. 中國四川省交通警察在 2016 年的中秋連假，運用無人機

執行空中巡邏，除監控即時路況，了解道路實際情況，取

締占用路肩等違規車輛，並針對不依標誌標線行駛、任意

變道車道、占用路肩等違法行為取締。 

2020 年劉明全[10]探討公車停靠區科技執法對用路人臨停

之影響，文章中彙整相關成效，如在臺中臺灣大道新光百貨、遠

東百貨公車停靠區違停自動偵測系統，統計啟動前後違停件數，

從宣導期違停日均數 9.2 件，降低至執法期的 2.3 件，日均數下

降 6.9件，下降比例高達 75%；而在新北市 108年 1月起執行科

技執法後，板橋火車站周邊平均每日違規停車件數為 10.62 件，

較 107年之 168.44件，減少 157.82件，減幅達 93.68%。 

2019 年張峻誠[11]以北宜公路為例進行區間速度執法成效

之評估，文章中提到： 

1. 新北市交通大隊於省道台九線北宜公路 19.1-23.1 公里，

設置區間速度執法設備，並分為設置前、宣導期及執法期

三個階段，分析三個階段的行車速率、車輛組成是否有明

顯的變化。 

2. 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檢定三階段平均車速，三個階段

的平均車速有顯著差異，再進一步發現宣導期與執法期平

均車速均較前一階段降低，顯示區間速率執法對於駕駛人

能夠有效的進行速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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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設置的路段屬於山路，車牌辨識系統設置地點需要有 20

公尺以上的直線路段，便於車牌辨識系統偵測，並需考慮

設置路段路旁是否有足夠的空間架設電力系統與網路連

線設備等硬體設施，係有別於長隧道或封閉型道路需額外

考量的因素。 

2020 年蔡政岳[12]針對區間測速系統建置與事前事後違規

分析，論文提出區間測速系統建置之設備及類神經網路演算法，

並透過實際行車測速與資料蒐集測試認證距離與時間，來驗證該

系統車速的準確性。另配合桃園市政府交通局完成青山路以及萬

壽路區間測速系統，並透過實證分析證明建置、宣導及實施前後

違規情形有明顯差異(如表 1)，期間橫跨 5 個多月，可觀察配合

桃園市交通局於 12 月初利用新聞媒體等相關大眾媒體公告區

間測試系統的啟用， 2019年 11月 29 日後，違規車輛之違規率

有明顯的下降，由此證明交通科技執法對於用路人超速行為的嚇

阻力。 

表 1 區間測速科技執法系統總車輛分析表[12] 

 

2023 年曾平毅與施佑宗[13]透過蒐集屏東台 9 線草埔森永

隧道 434.4-437.2公里處、臺東台 9戊線南迴公路 3.94公里森永

至 9.92 公里壽卡處、高雄市鳥松區松藝路、臺南市道 182 線往

關廟 22.1-28 公里等四套區間速率執法系統及內政部警政署提供

之資料，進行分析及討論我國設置區間速率執法系統之速率管理

成效，文章中提到： 

1. 根據研究分析之 4 處及內政部警政署提供之 45 處資料，

多數區間速率執法系統的速率管理成效良好，少部分較不

明顯，很可能是系統未必適用於所有的道路類型，因為不

同道路類型的交通特性(如坡度起伏、彎道問題等)及車流

型態確實存在顯著差異。 

2. 研究發現，目前國內的區間速率執法系統在速限和執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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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標準上並未統一（寬容值一般為 10kph，但也有 20 kph）。

速限與執法取締基準間之寬容值若過高，可能會使通行車

輛認為即使超速亦不會受到舉發，長期下來很可能影響速

率管理的成效。 

另依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發布之「108 年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

通執法成效」[14]顯示，林口交流道路口淨空：108年 12月違規

件數較實施前(108年 8月)降低 88%；108年 8月至 12月事故較

實施前(108 年 1 月至 7 月)減少 21%。另林口區南勢六街禁行大

貨車：108年 12月違規件數較實施前(108年 7月)降低 64%。 

五、 小結 

(一) 國內外已有透過利用掃描雷射、無線電波、無人機以及影像

辨識等高科技方式協助執法。 

(二) 車輛駕駛人面對不同行車環境與路況，必須管理車輛速度操

控，而速度也會影響遇突發狀況時煞車時所需要的距離，國

內外均將速度管理視為致力於提升道路安全之重要對策，依

所蒐集到之文獻顯示，多數也基於速度管理進行交通科技執

法之探討，包含測速、闖紅燈及區間速率執法等，惟較少見

如我國路口多功能科技(如違規停車、未停讓行人等)科技執

法之成效探討。 

(三) 多數文獻指出交通科技執法可降低員警值勤負擔、具有正向

之效果，舉凡違規情形改善、事故件數降低及車流速率趨於

穩定等，並確實影響車輛駕駛人之行為。惟針對交通科技執

法設備建置後，各文獻追蹤期間不一，從數月到數年均有，

而少部分文獻將均值回歸納入考量。 

(四) 部分文獻建議有效的執法策略並不是提高罰款金額，而是增

加駕駛者察覺的機會，持續密集的交通執法並得到充分解釋

和宣傳也會對駕駛員的行為產生長期影響。 

(五) 針對探討影響交通科技執法設施運作的因素部分，查有文獻

將道路事故納入評估機制，在人力及資源有限之情況下，事

故件數或可做為後續評估成效之參數。 

參、國內交通科技執法現況資料 

一、 國內交通科技執法種類： 

經查閱國內縣市政府公告之「測速照相、闖紅燈照相固定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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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科技執法設置地點一覽表」[15]、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新聞稿[16]

及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公告之逕行舉發科學儀器設置

地點[17]等，初步整理國內交通科技執法種類如下： 

(一) 固定桿測速、闖紅燈照相。 

(二) 區間平均速率科技執法。 

(三) 一般路段科技執法： 

違規(臨時)停車、違規上客、公車站違停、禁行大貨車、大型

車行駛內側車道、跨越槽化線、噪音超標照相等。  

(四) 路口多功能科技執法： 

超速、違規(臨時)停車、車輛行駛人行道、跨越雙黃線、跨越

雙白線、直行車占用轉彎車道、轉彎車占用直行車道、跨越

兩車道行駛、機車未依規定兩段式左轉、未保持路口淨空、

不停讓行人、闖紅燈、逆向行駛、占用機慢車停等區、違規

上客、轉彎車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未依標誌標線行駛、不

停車再開等。 

(五) 智慧停車格：停車不依規定(禁停時段、超過限停時間) 。 

(六) 高速公路科技執法： 

違規跨越槽化線、雙白實線、強行插入車隊、超速(慢速)

車、未保持安全距離、行駛路肩及動態地磅檢測等。 

二、 國內交通科技執法實務執行方式： 

經洽詢及訪談內政部警政署及縣市交通局/警察局等單位，

初步整理實務執行方式如下： 

(一) 交通科技執法選點：由縣市自行提報，通常參考易肇事路

段及違規數量擇訂。 

(二) 宣導用路人遵守：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局於科技執法設置

路口均會設立告示牌，並於網站公告科技執法設置地點，

另科技執法設備啟用時，會發布新聞稿提醒駕駛人遵守道

路交通規則。 

(三) 舉發流程： 

1. 攝影機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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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機偵測、辨識違規行為及車牌號碼。 

3. 員警瀏覽影像，審核符合違規要件後製單舉發。 

(四) 空桿及輪調設備機制： 

交通科技執法設備遷移設置地點，須支付費用請廠商拆機

及裝機，且安裝後經測試功能正常後，才能啟用，因此實

務上並不會時常更換地點；僅訪談到部分縣市係以租賃方

式設置交通科技執法設備，合約內訂有調整輪動機制。 

A縣市： 

1. 112年 8月洽詢 A縣市表示，租賃合約招標中，預計針對

「車不停讓行人」進行取締，並訂有調整機制。(規劃公告

x處路口，實際於小於 x處路口設置設備。) 

2. 採設備輪動機制，故無空桿設備(一般指測速固定桿) 。 

B縣市： 

1. 112年 8月洽詢 A縣市表示，目前「禁行大貨車」項目採

租賃合約，掛載在號誌燈桿上，故無空桿設備。 

2. 合約訂有調整機制，然當初裝設即須會同里長及居民會勘，

倘輕易輪調將致民眾質疑最初設置之合理及必要性，故尚

無輪調情形。 

3. 裝設後觀察大貨車均會避開設置路段。 

(五) 交通科技執法設備經費 

1. 依 112年 5月臺南市防制交通事故策略作為簡報[18]，112

年科技執法經費設置 AI多功能科技執法設備 10 組(1,991

萬)，平均每組約 200萬元。 

2. 依 112 年 5 月雲林縣防制交通事故策略作為簡報[19]，統

計至 111年 12月止，計有路口科技執法設備 11處、每處

預算約 280萬元。 

3. 另依 112 年 10 月新聞報載內政部警政署表示，全國建置

交通科技執法設備部分，111 年分別由交通部道安會補助

14 處、地方政府自籌經費 63 處及行政院補助 188 處共

265處，上述 188處建置經費由行政院專案核定 5億 7500

萬元，平均每處約 30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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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內相關法規彙析： 

(一) 得逕行舉發項目：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2條第 1項：汽車駕駛人之

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

得逕行舉發：七、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

違規。 

(二) 應公布執法地點及排除條款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2條第 2項：前揭科學儀器

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其取得違規證據資

料之地點或路段，應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汽車駕駛人之行

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1. 有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及第三項之

行為。(概為危險駕駛) 

2. 有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九十二條第二項之行

為。 (概為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快速公路違反事項暨機

車行駛高速公路) 

3. 違規超車。 

4. 違規停車而駕駛人不在場。 

5. 未依規定行駛車道。 

6. 未依規定轉彎及變換車道。 

7. 未保持安全距離。 

8. 跨越禁止變換車道線或槽化線。 

9. 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 

10. 有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六項、第三十一條之一

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九十二條第七項第六款之行為。(概為

未戴安全帽未繫安全帶、使用手機等) 

(三) 應設置測速取締標誌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2條第 3項：對於前項第九

款之取締執法路段，在一般道路應於一百公尺至三百公尺

前，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應於三百公尺至一千公尺前，



 14 

設置測速取締標誌。 

肆、國內實例資料分析 

一、 索取內政部警政署資料 

有鑑於 111 年全國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建置路口交通科

技執法設備共 265處，屬大型專案及行政院「行人優先交通安全

行動綱領」重點執法項目，且警政署後續亦持續追蹤其取締件數，

有一定之執法資料，並為社會大眾關注議題，實值得深入探討，

故向內政部警政署索取資料做為研究分析之參考。 

經多次洽詢內政部警政署，並於 112年 8月取得前揭 265處

執法資料(統計資料為恢復執法日起至 112 年 7 月 31 日)，資料

內容包含交通科技執法地點、開始/預計執法日期、取締項目及取

締件數(參表 2)，惟並無統計交通科技執法設備建置地點架設前

之取締交通違規件數，經瞭解及推測係因架設前之違規係以警察

摯單(逕行舉發)或民眾檢舉為主，地點較為分散且缺乏定位資料，

故無額外統計。 

265 處交通科技執法取締違規項目包含違規停車、闖紅燈、

紅燈越線臨停、未停讓行人、行駛人行道、汽車行駛機車道、未

依規定轉彎、未依標誌標線號誌行駛、超速、逆向、路口未淨空、

占用大貨車迴轉道、占用機車停等區等(不含區間測速、取締超

速、闖紅燈之固定桿)，取締件數自個位數至 4萬 5千餘件不等，

取締件數前 3 名之項目為未依標誌標線號誌行駛、闖紅燈(含紅

燈右轉)及未依規定轉彎。 

 

表 2 節錄 111年 265處路口科技執法統計表(遮蔽縣市資訊) 

 

二、 資料分析及應用 

基於取得之 265處路口資料為多功能型科技執法，包含多種

執法項目，具有一定參考價值，本研究將限縮至「路口」範圍進

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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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統計學之大數法則，業將 265處路口取締件數排序，

並以數量前 30 多之路口進行挑選，另受限於無交通科技執法設

備設置前之違規件數，參考國內外文獻改採以事故件數分析其設

置前後之成效。考量路口事故數係複合之效果，可能低估或高估

裝設科技執法設備之成效，惟本研究係以巨觀之角度，並就設置

前後 12 個月之事故件數進行探討，應仍有一定之參考性。而後

綜合分析 30 個路口之成效、違規樣態等，進而提出觀察及後續

推動倡議。資料分析流程如圖 4。 

 

圖 4  資料分析流程 

經透過交通部道安資訊平臺查詢 30 個路口設置科技執法設

備前後 12個月之事故件數(查閱時間：112年 12月，含 A1、A2

件數)，以 C 縣市某路口 111 年 8 月啟用科技執法為例，透過前

揭平臺查詢前 12 個月(110 年 8 月至 111 年 7 月)事故件數為

17+3=20 件(該路口為大路口，前揭平臺以 2 小路口方式呈現數

據)，及後 12 個月(111 年 8 月至 112 年 7 月)之路口事故件數為

10+5=15件(如圖 5)，加以比較，並以加總數字之減少、維持及增

加，區分為改善、持平及未改善。 

 

圖 4  透過交通部道安資訊平臺查詢 C縣市某路口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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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個路口之取締件數從 8 千到 4 萬 5 千餘件不等，平均取

締 1萬 5千件，並透過交通部道安資訊平臺分別查詢各路口，觀

察到設置前 12個月事故總件數 632件，設置後 12個月事故總件

數 525 件，改善幅度為 17%；分就 30 路口中，有 19 個改善(以

事故下降列為改善，63%)。19個改善路口中，以未依規定轉彎、

未依標誌標線號誌行駛之取締項目為較多。 

三、 小結 

(一) 本研究透過可取得之國內科技執法取締資料，限縮至路口進

行探討，並參考國內外文獻改採以事故件數分析其設置科技

執法設備前後之成效，以巨觀之角度觀察取締件數前 30 多

之路口，分析結果交通科技執法後確實給予一定成效，並推

論用路人行為之改變。 

(二) 惟本研究受限無法取得設置科技執法設備前之違規數量，僅

能以事故件數分析，未將其他變因納入分析，且未考量均值

回歸。 

(三) 30 個路口中的 19 個改善路口中，以未依規定轉彎、未依標

誌標線號誌行駛等二項目之取締件數為較多，惟尚無法推斷

該兩項取締項目有效改變用路人更守法進而降低事故，抑或

是該二項原即有較多之取締件數，後續之研究或可改變路口

挑選方式，擇部分取締項目勾稽事故肇因做進一步分析。 

 

伍、後續推動倡議及發展建議 

一、 依國內外文獻及國內資料分析，交通科技執法確具成效，且具有

長期持續發生、高度可見和不顯而可見的、不可預測且難以躲避

之特性，有繼續推動之必要，建議可針對易肇事路段、違規件數

較多之地點，著重於與碰撞或其嚴重程度有直接且已證實相關的

交通違規行為(如超速駕駛、不繫安全帶、闖紅燈等），繼續編列

相關預算或採租賃方式設置交通科技執法設備。 

二、 搭配足夠之宣傳，將帶來更好的執法效果，除可於部分地點搭配

「科技執法」現場標誌，警示用路人留意，使用路人立即檢視自

身行為，以期潛移默化用路人之正確觀念；另應強調執法是致力

於提升交通安全之手段而非目的。近年未停讓行人、違規停車等

違規樣態及多起重大事故已獲得國內外高度關注，且見社會大眾

對於交通安全意識之提升，相關單位向社會大眾溝通時，宜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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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交通科技執法是為了減少交通事故，而非增加國庫收入，可

期獲得更多支持。 

三、 而相關單位於交通科技執法後，仍應持續追蹤執法地點之事故及

違規資料，強化相關統計分析，例如執行前後之違規件數、事故

發生率、或擇部分取締項目勾稽事故肇因做進一步分析，以判斷

執行成效，支持於易肇事路段、違規件數較多之地點實施交通科

技執法之必要性，或做為更改設置地點之參考依據。 

四、 基於有效的執法策略並不是一味提高罰款金額，而是增加用路人

察覺的機會，亦即違規後立即裁罰及使民眾察覺違規即有可能被

裁罰，且強化不可預測且難以躲避之特性，建議可以下列面向強

化作為，並達效果外溢之作用，進而連同降低非科技執法地點之

違規現象： 

1. 建議可參考瑞典測速發出的罰款會在一週內送達，以便連

接與超速有關的費用之模式，思考簡化科技執法裁處行政

流程，或可透過行動裝置通知方式告知用路人，以達快速

使用路人察覺行為違規。 

2. 在現行法律架構下，針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

2條可不公布執法地點之取締項目(如未依規定行駛車道、

未依規定轉彎及變換車道等)，建議可優先於易肇事路段、

違規件數較多之高風險地點不公布執法地點。 

3. 其他需預告之取締項目，建議可採輪調設置機器並預告之

作法，以擴散取締之效果。 

五、 有關文獻提到交通科技執法不應成為解決道路設計或路段維護

缺陷的長期替代方案，透過工程解決方案可以更好地解決這些問

題，建議後續於設置科技執法設備時，亦應評估是否具其他問題

待優先改善，避免執法成為唯一手段。 

六、 另除透過違規件數及事故件數等追蹤探討執法成效外，建議後續

研究亦可探討執行成功之機會及困難，暨民眾之態度變化，進而

支持實施交通科技執法之必要性與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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